附件3
合作伙伴须提供的资质证明文件
一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，或三证合一复印件。
二、企业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。合作伙伴代表为企业授权的委托代理人，应提供授权书；若合作伙伴代表为企业负责人，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，可不提供授权书。
三、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。
（一）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,提供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. 合作伙伴提交材料截止时间前（不含截止时间的当月）已依法缴纳税收的，提供截止时间前六个月（不含截止时间的当月）中任一月份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。
2.若为依法免税范围的合作伙伴，提供依法免税证明材料的，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。
四、提供提交申请表日期前5日内的企业信用证明文件等相关文件复印件，失信企业不具备合作资格。

